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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觀光事業實習課程實施辦法
一、實習之目的：
引導學生及早接觸業界，了解自己的興趣及待加強的學科。
二、修課學分與選修年級：
實習課程為3學分之選修課，採隨班開課。學生於大一第二學期起至大四第一學期止，赴業界實習，除不可抗拒因素提出具體理由外，以實習滿三百小時（須於同一企業或集團）為原則，並於大四第二學期選課。
三、實習推動小組：
實習推動小組由旅遊產業組、休閒遊憩組、餐旅館管理組各推代表一人組成。負責訂定實習相關規定、實習、督導及實習成績之評定。

四、認可之實習單位：
1.國際級觀光旅館餐廳、綜合或甲種旅行社、公民營風景遊樂區等合法之觀光產業。
2.由學生提出申請（附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），經實習推動小組認可之機構。
五、實習單位之選定：
本系依實習推動小組推薦名單，發函給業者，請其提供名額。
六、登記遴選：
由系上彙整名單給業者，協助面試，錄取之學生需準備業者需要之相關資料及家長同意書（如附件一）。
七、選課：
採先登記實習再選課。錄取者需簽署修課承諾書（如附件二）。
八、實習講習：
每學期結束前，由實習推動小組召集選修實習之學生辦理講習，說明實習之工作態度及其他注意事項，並於次一學期開學時召開檢討會議。

九、實習進行：
選修實習之學生須恪遵實習單位之作業規定，推動小組須於實習期間實際參訪或利用電話了解實習狀況，學生則應於實習結束後二週內繳交實習心得報告（如附件三）。
十、評分：
實習成績由實習機關及推動小組共同評定（實習表現60%、心得報告40%）。實習推動小組須於實習前訂定「學生實習成績評量表」（如附件四）供實習單位評分。
十一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